
 

 

 

 

 

 

 

晋药院办字〔2014〕67号 

 

 

 

院属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《山西药科职业学院关于规范评比表彰工作的实施意见》已

经 2014年 12月 29日院党委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

组织学习，切实抓好贯彻执行。 

 

附件：山西药科职业学院关于规范评比表彰工作的实施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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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改进工作作风、密

切联系群众有关规定，逐步建立健全规范学院各类评比表彰工作

的长效机制，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和学院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

践活动专项整治方案，现结合我院实际,提出如下实施意见： 

一、规范评比表彰工作的范围 

本次规范范围包括各部门、单位面向学院的各种评比表彰工

作。 

二、规范评比表彰工作的原则及要求 

（一）坚持整合、精简的原则。严格控制评比表彰的项目及

获奖集体、个人的数量。凡脱离实际、流于形式的评比表彰工作，

坚决予以撤销；凡可以合并的评比项目，一律予以合并。 

（二）求真务实，注重实效原则。评比表彰工作应有广泛性

和辐射性，起到表彰先进、激励后进的作用。突出强化榜样的力

量，有利于在全院上下形成你追我赶、团结向上的良好局面。有

关部门、单位应认真推动对工作有重要作用的评比表彰工作，评

比表彰工作必须统筹安排，开展时间不能过于集中，也不能范围

太小只针对少数人。 

（三）勤俭节约的原则。举办各种评比、达标、表彰活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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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遵循以精神奖励为主、物质奖励为辅和勤俭节约的原则，严格

控制数量和数额，不得随意扩大范围。 

（四）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。各类评比表彰工作应有书面

文件，并在学院 OA上公开评比范围、评比条件、评比办法及推荐

程序等评比要求，做到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 

三、加强评比表彰工作的管理 

（一）评比表彰分类。各类评比表彰工作主要分为常规评比

项目和非常规评比项目两类。常规评比表彰工作由有关职能部门

因工作要求，必须定期举办的各类评比表彰工作，如每年度举办

的优秀共产党员、“三育人”先进个人、三好学生评选等。非常规

评比项目指除常规评比外举办的其它各类评比表彰工作。常规评

比表彰工作原则上一学年开展一次；非常规评比表彰工作要根据

特殊情况的要求，经批准后实施，原则上一学年开展一次。 

（二）年度报批。凡次年需要进行的评比表彰工作，均须于

当年 11月底，由有关部门将评比表彰计划报党政办公室汇总、审

核，经审定后，方可开展工作。 

（三）程序公正透明。评比过程要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

原则，评出的先进代表要能够真正发挥出激励作用。 

四、落实负责制，加强监督检查 

评比表彰工作是体现权威性和严肃性的重要工作，关系广大

师生员工的切身利益，直接影响学院的社会形象。主办部门必须

严格执行有关规定，部门负责人要严格审查、监督。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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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政办公室、纪检监察室、组织人事部、计划财务处等部门

要各司其职，密切配合，切实加强监督检查。对违反规定擅自举

办评比、表彰活动的部门单位和责任人，要严肃追究责任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抄送：院领导。 

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 12月 30日印发 

 


